
企业在注销税务登记时，账面仍有留抵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这部分留抵税额

能否申请退还？实务中，企业办理税务注销登记有不同的原因。原因不同，留抵

税额的处理也不尽相同。

一、终止经营活动办理注销，一般不予退税

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

165号）第六条规定，企业因经营期限届满或经营不善等，终止生产经营活动需

要办理税务注销的，存货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其留抵税额也不予以退税。

建议纳税人在办理注销前，可以通过先变卖各类存货及资产，充分抵扣相应

的留抵税额后，再办理注销登记。如果没有可变卖处置的存货和资产，注销企业

的留抵税额，可以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在注销清算时视

情况直接计入当期费用，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或作为资产损失，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今年 4月起，为支持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行业发展，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年第 14 号，以下简称“14

号公告”）等一系列政策，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实施力度。基于此，有注销

打算的企业，如果符合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条件，可以自

2022年 4 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留抵税额，再办理注销登记。

二、企业因异地搬迁办理注销，可继续抵扣

企业因异地搬迁办理注销，原则上，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

额允许继续抵扣。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一般纳税人迁移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1年第 71 号）明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住所、经营地点变动，按照

相关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变更登记处理，但因



涉及改变税务登记机关，需要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并重新办理税务登记的，在迁达

地重新办理税务登记后，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予以保留，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允许继续抵扣。

实际操作中，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的核实工作，由迁出地主管税务机关负责。

核实完毕后，迁出地主管税务机关填写《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迁移进项税额转移单》

一式三份，自己留存一份，交纳税人一份，传递迁达地主管税务机关一份。在迁

出过程中，企业需要整理内部数据，向迁达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尚未抵扣的进项

税额总额和附证资料。迁达地主管税务机关认真核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迁移进

项税额转移单》与纳税人报送资料的数据，在确认无误后，允许纳税人继续申报

抵扣。纳税人如果符合 14号公告规定的留抵退税条件，在 2022年 4 月纳税申报

后，可以申请办理留抵退税。

三、企业因资产重组办理注销，可结转继续抵扣

实务中，资产重组并不少见。企业因资产重组办理税务注销，原则上，在办

理注销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可以结转继续抵扣。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增值税留抵税额处理有关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55 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原纳

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将全部资产、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以下称“新纳税人”），并按程序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其在办理注

销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可结转至新纳税人处继续抵扣。

实际操作中，原纳税人的主管税务机关负责核查纳税人资产重组相关资料，

核实原纳税人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并填写《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资产重组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一式三份，原纳税人的主管税务机关留存

一份，原纳税人一份，新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一份。

新纳税人的主管税务机关，应认真核对接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产重组

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与纳税人报送的资料，确定原纳税人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



确认无误后，新纳税人可以继续申报抵扣。新纳税人如果符合 14号公告规定的

留抵退税条件，在 2022年 4 月纳税申报后，可以申请办理留抵退税。

总结一下就是以下四种情形处理：

1、重组注销，可以继续抵扣。

2、异地搬迁注销，可继续抵扣。

3、终止经营注销，如符合退税资格条件，先办退税再办注销。

4、终止经营注销，不符合退税资格条件，留抵税额可在清算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


